	学生请假条（辅导员留存联）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请假时间
	年  月 日（离校）----    年  月  日（返校）共   天

	请假原因：



	辅导员意见
	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系意见
	
	学生工作处意见
	

	学生返校销假
	             （学生签字）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………...

	学生请假条（学生留存联）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请假时间
	年  月  日（离校）----    年  月  日（返校）共   天

	请假原因：

	辅导员意见
	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系意见
	
	学生工作处意见
	


备注：请假7天以内（含7天），由本人申请，经家长同意，由辅导员审核批准；请假8-14天，由本人申请，经辅导员审核并告知家长征得同意，报系分管学生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书记批准；请假14天及以上，由本人申请，经辅导员审核并告知家长征得同意，报系分管学生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书记审核同意，报学生工作处批准。 学生请假期满，应按时回校上课，并向辅导员报告。
